《关于调整三元区存量房交易计税评估基准价格的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现就《关于调整三元区存量房交易计税评估基准价格的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办法》）起草形成过程及主要内容等进行说明。
　　一、起草形成过程
2025年9月2日，三元区税务局进行存量房税务评估服务项目公开招投标；2025年9月19日，发布中标结果成交公告，由中标企业开展三元区存量房税务评估服务项目；2025年12月1日，中标企业提供评估报告，三元区税务局根据报告开始起草工作；2025年12月10日，由三元区税务局局内相关部门结合实际，分别提出修改意见，经梳理形成了《实施办法》初稿；2025年12月25日，征求三元区各相关单位意见，再次进行修改调整，形成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实施办法》包括调整更新三元区城镇规划区范围内的存量房交易计税评估基准价格。此交易包括但不限于销售、赠予、继承、投资、交换、更名等形式；此存量房包括住宅（成套）、自建房、储藏间、别墅、商业营业用房、办公用房、车库、车位等。
《实施办法》提出，通过存量房交易评估价格系统数据调整更新，建立更加完善的覆盖全市区的存量房交易价格评估系统，推进房地产税收管理一体化，堵塞税收流失漏洞，充分体现税收公平、公正、公开、效率原则，减少纳税争议、降低税收执法风险，完善房产、土地税源数据库，为房地产税税制改革作好数据和技术准备，助力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实施办法自2026年2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限至2028年12月31日。梅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梅列区存量房交易计税价格评估实施办法》的通知（梅政办【2020】73号）、三元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三元区存量房交易计税价格评估实施办法》的通知（元政办【2020】82号）不再执行。
　　三、其他事项
　　起草单位将密切跟进省、市制定出台的政策措施情况，充分征求广大市民、相关单位和各界人士的意见建议，进行持续修改完善，并按照规定，进行集体审议等流程，尽快正式出台《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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